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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选取项目内容 

 

 

一、海域使用论证服务机构资格 

1.已在中国境内注册,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,合法运作的独立

企事业法人,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（提供法人或其

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副本或三证合一等证明文件）； 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提供 2024 年度

或 2025 年度财务报告或财务审计报告； 

3.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

中没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服务单位（提供网页截图）； 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的良好记录（提供近六个月任意

一个月的完税证明、社保缴纳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；如依法免税或不

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，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）； 

5.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（至少提

供自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一项海域使用论证的项目业绩证明，合同

关键页复印件、批复文件<如有>)。 

二、工程概况 

1.工程名称：汕尾市海堤达标加固工程（陆丰市金厢海堤）； 

2.工程地点：汕尾市陆丰市金厢镇沿海 

3.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堤线起于 228 国道金厢镇山门村

尾北侧山脚，止于金厢港出口右侧，总长 2.967km。保护金厢镇的

13 个自然村，捍卫全镇人口 6.14 万人，保护农业、渔业用地 2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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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亩，保护镇内总面积 48km
2
。设计防洪（潮）标准为 30 年一遇，

涵闸设计防洪（潮）标准为 30 年一遇，排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。海

堤工程级别为 3级，穿堤建筑物相应为 3级，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4

级,工程财审总投资 18046839.45 元。 

工程主要建设内容：包括堤身加固，驳长 3#排水涵（管）。 

4.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。 

三、选取方式 

1.选取方式：择优选取（方案择优选取）； 

2.报名参与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必须编制《服务响应方案》，

格式自拟，以供选取人对比选取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服务机构资

格符合性文件、拟投入项目组人员、项目业绩、项目开展流程、项

目内控管理、进度保障措施、质量保障措施，配合选取人协助相关

公示、报审、报批等工作措施等。 

四、工作内容 

1.工作内容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

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》

（GB/T42361-2023）等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完成本项目海域使用

论证报告书编制工作，其成果必须符合项目用海报批申报文件材料

的要求，并通过市、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审查，最终取

得省人民政府用海批复。 

2.成果要求 

提供汕尾市海堤达标加固工程(陆丰市金厢海堤)海域使用论证

报告书（报批稿）纸质成果文件 8 套，并提供所有文字和图表等电

子版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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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服务期 

1.合同签订且收齐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所必要的基础资料后 40

日历内完成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送审稿）并提交自然资源部门组

织技术审查。 

2.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送审稿）通过专家评审后，根据专家

评审意见，服务单位在 20 日历天内完成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补充、

修改，形成正式报批稿并提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逐级审查、审批。 

3.从签订合同后至完成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的批复。 

六、服务费用与付款方式 

1.服务费用 

该项目服务费以预算财审价 355153.00 元作为最高限价，费用

包括但不限于：海洋环境现状调查、数值模拟、海域地形勘测、宗

海图绘制等所需的基础资料收集；现场踏勘；编写工作方案及编写

报告书；报告书（送审稿）打印装订及报送主管部门组织评审；按

审查意见组织修改形成报告书（报批稿）；协助公示、报审、报批，

取得海域使用申请批复。费用总价包干，包人工、包设备、包安全、

包差旅、包调查、试（实）验费、包会务、包资料、包税费等为完

成本项目的服务所有必要费用。 

2.付款比例及支付时间 

（1）服务机构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送审稿），经相关主

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 60%； 

（2）服务机构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报批稿）并经相关主

管部门复审、审查，通过省人民政府批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

总价的 4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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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服务机构在约定的期限内申请付款时应开具合法有效的增

值税普通发票及服务进度证明，提供给选取人向主管部门、财政部

门申请财政直接拨款至服务机构账户，选取人在 14 天内办毕付款申

请手续，因财政审核付款签付手续而延期付款时间，免于选取人承

担延期付款责任。 

七、公开选取编制单位及人员的要求 

1.技术及合同要求：服务机构应严格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

使用管理法》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

则》（GB/T42361-2023）等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及合同的要求，

开展本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制服务工作。 

2.项目组人员及工作要求 

（1）负责本项目的班子必须健全,人员须入驻中介服务超市人

员，所有人员须全程参与项目报告编制服务工作，参与人员工作经

验丰富、专业能力强。 

（2）项目组人员熟悉水利工程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，掌握相

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等。 

八、其他要求 

1.服务机构若有违反《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》的

规定的行为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； 

2.服务机构须做好项目资料保密工作，对选取人所提供的所有

相关资料、数据，未经选取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，且

保密责任不因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失效；如选取人提出要求，服务

机构须无条件与选取人签订保密协议。项目完成后，服务机构须把

选取人提供的所有资料、数据完整归还选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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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选取人提供已有的部分工程资料,其余所需相关的基础资料

由服务机构自行实地调查。 

4.合同期内如发生人员安全及其他事故,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

均由服务机构负责。 

5.服务机构须保证其工作成果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

权，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若服务机构使用了他人的专利、专有

技术，涉及的费用（包括中选成交后造成选取人的一切损失）由服

务机构负全部责任。所有成果审批后其版权归选取人所有。 

6.服务机构领取中选通知书后 2 个工作日内须提供为本项目服

务人员名单、相关证明材料及所有人员相关的复印件。 

 

 

 

 

  陆丰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5 月 6 日 

 


